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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法对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的承担问题并未作出规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理论界和实

务界存在转让人责任说、受让人责任说、连带责任说、区分责任说等多种观点，该问题的争议实质是股

东利益与公司、债权人利益如何平衡。笔者认为应采受让人责任说，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的一项债务，

可随着股权转让而发生概括转移，其中债务承担的“同意”要件应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过半数决议通

过。而采受让人责任说后，为防止股东通过转让出资未届期股权恶意逃避出资义务，应增设程序性规定

及时通知公司债权人，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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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law does not stipulate the assumption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after the equi-
ty transfer of the unexpired capital contribution, and is in a state of legislative gap.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ere are various viewpoints, such as the theory of assignor liability, the theory of 
assignee liability, the theory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ted liabil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on this issue is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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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creditors. The author agrees with the theory of assignee liability.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is a debt of the shareholders to the company, which can be trans-
ferred in general with the transfer of equity, and the “consent” requirement for the assumption of 
debts should be passed by a majority resolution of the company’s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In order to prevent shareholders from maliciously evading their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unexpired equity contributions, procedural provisions should be added to 
notify the company’s creditors in a timely mann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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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的出资义务承担、转让人和受让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责任划分，一直是投

融资界广泛关注的法律风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以下简称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

义务即转让股权后出资责任的承担问题作出了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提之一是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

行出资义务”，所针对的是股东在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后的违约行为。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股东享

有期限利益，并不构成出资义务的违反，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的适用范围并不包

括出资期限尚未届期的股权转让情形[1] [2]。 
出资期限尚未届期的股权转让之后由谁承担出资义务？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未有明确规

定，在《公司法》全面实行资本认缴制的时代，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未届期股权十分常见，司法实践

中随之大量产生了一类法律适用问题——出资期限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到期而未得到完全履

行，此时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在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规定的条件下，该

向谁主张承担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向受让人还是转让人主张？还是受让人和转让人承

担连带责任？由于当前《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在前述问题上存在立法空白，各地法院处理该类纠纷时

的审判思路各有不同。 
从目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来看，立法者也希望尽快从立法层面解决该问题，

但似乎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一次审议稿)》
第 89条第 1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

采取了受让人责任说的观点；而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

稿)》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

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强化了股

东出资责任，采取了转让人补充责任说的观点。鉴于此，本文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2. 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承担的既有观点之检视 

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的出资义务承担问题存在转让人责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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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人责任说、连带责任说、区分债权发生时间先后的区分责任说等多种观点。 
(一) 转让人责任说 
转让人责任说主张转让人承担出资义务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 3 条第 2 款，即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认缴责任是股东对公司的责任，股权转让协议是新旧股东之

间的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处理作为第三人的公司的债权，公司配合办理受让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是法定义务之履行，不能解释为对认缴义务转移之同意[3]。因此转让人对公司的认缴义务不因股权转让

而免除，仍由转让人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有持该观点的判决，“中房联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与内

蒙古奥翔矿业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

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现第十八条)之规定，中房联合公司已经将其所持有的中房金控公司的股权转让，但

是转让股权时无论出资期限是否届至，该行为并不能涤除股东本身对公司的出资义务 1。赞成转让人责任

说观点的理由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组织法的角度，认为转让人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转让

人的认缴责任是对公司的责任，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定性是公司对外责任能力的保障，不得通过股东之间

的协商予以豁免[4]，或者随股权让与而发生转移；二是从合同法的角度看，股东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

承担的负有期限利益的债务，出资义务以及相应权利随着股权转让而发生概括转移，但债务转移须经债

权人的同意，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缺少作为债权人的公司的同意，出资义务不发生转移，仍应由转让人承

担出资义务。 
(二) 受让人责任说 
受让人责任说与转让人责任说相反，支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出资义务作为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负有期限

利益的债务，股权转让得到公司的认可即可视为公司同意债务移转，转让人退出出资关系，不再承担出

资义务。在认缴资本制下，未届出资期限时转让股东并无实际出资义务，即使是转让出资前的债务也不

能追究转让股东的连带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其系恶意转让以逃避出资义务[1]。该观点认为，股权能够

顺利得到转移意味着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公司自身也配合办理变更登记等手续，就可以视

为公司对股权对外转让的同意。转让人退出出资关系，新股东的加入取代了原股东的地位，新股东对公

司负有出资义务，并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充实，也不会影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如果出资未届期的股

权对外转让后仍要转让人承担责任，转让人则永远无法从公司中脱离出去，这一方面会大大减弱各方投

资者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愿，与资本认缴制下鼓励投资、鼓励创办公司、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目的相悖；

另一方面，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受让人会考虑到一旦成为股东就无法从公司中脱离出来，也会大大减弱

股权的流动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支持由受让股东承担未届期出资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再 301

号民事判决书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民一终字第 00120 号民事判决书都认为，安徽控股与中能

控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安投资本百分之九十九的股权转让给中能控股，其股东权利

义务也一并概括转让，故股权转让完成后，原未届期的出资义务亦转由中能控股承担[5]。受让人责任说

的明显弊端则是：公司原股东可能通过将股权转让给“乡下穷亲戚”，以此来逃避自己原有的出资义务；

或者可能因受让股东缺乏责任财产或责任承担能力而难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而与公司法注重维护交

易安全的法律原则相悖[6]。 
(三) 连带责任说 
连带责任说认为应当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

草案一次审议稿)》公布后，李宇教授对其中第 89 条第 1 款规定的由受让人承担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

后的出资义务发表了反对意见，其认为第 89 条应修改为“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 40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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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即转让股权，无论缴资期限是否已经届满，受让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7]李宇教授对出资未届期股权

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的承担采取了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同样的态度——由转让人与

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主要理由是基于对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并未进行详细的法律论证。 
司法实践中，“原告叶瑞文诉被告浙江龙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许允秀、吴峰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法院认为，原股东吴某在将其所持有的维多利亚公司股权转让给许某时，明确

存在欠缴出资 2000 万元的事实，虽然当时其认缴义务未到期，但不影响公司的新旧股东所负有的按期足

额缴纳出资的义务。维多利亚公司新股东最终未能按原股东所承诺的认缴出资额缴纳出资，新旧股东均

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又例如在“王天灯、灵寿县三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实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股东未实缴出资的，亦有

权转让其股权，至于是股权出让方还是受让方履行该义务，公司可选择主张权利 2。前述案例中，法院裁

判依据均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但如前文所述，该条适用的前提是股东“未履行或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后违约而进一步形成的瑕疵股权转让；在未届出资期限的

股权转让中，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并不构成“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该条中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理解存在狭义说、广义说两

种观点。狭义说认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仅指违约行为，不包括股东的尚未到期的未违约

出资情形；广义说认为应当包括出资期限未到期的未违约出资情形。但无论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还是

体系解释出发，都应当采狭义说——仅指股东在没有按照约定缴纳已到期出资的情况下转让股权，而不

包括出资期限未届期的股权转让[2]。因此，法院采取连带责任说是适用法律错误的结果，连带责任说缺

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 
(四) 区分责任说 
区分责任说兴起于司法实践中，该说认为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的承担依债权形成时间

的不同而不同，如果股权转让人在债权产生之前已经转让股权退出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如果在债权

形成之后才转让股权，就需要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其主要理由在于保护债权人的信赖，股权转让前若

债权已经存在，在先债权人之所以达成交易，可能是由于对转让人(原股东)的出资承诺的信赖，如果公司

股东变更成其他人则该债权人很可能就不会与公司达成交易，所以持观点的人认为为保护债权人的信赖，

对转让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让人应承担责任。例如在“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上海昊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徐青松、毛晓露、接长建、林东雪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原告在与被告昊跃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之前，被告毛某已经将其持有的昊月公司股权转让给了被告林某，因此对于债权发生前已经转让

出资未届期的股权的毛某，不对原告香通公司主张的债权承担责任 3。而债权形成于股权转让之后，债权

人对股东的认缴资本、实缴资本等信息可以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知，此

时债权人只知道公司的新股东，但也与公司达成了交易，因此此时转让人无需承担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

让后的出资义务。但区分责任成立时间的先后确定出资义务的承担主体与股东的资本填充责任和债权的

平等性均不符[3]。根据债权平等原则，无论债权成立的时间先后，公司各债权人都应该平等受偿，若采

区分责任说，债权在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前成立的债权人比债权在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形成的债权人

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某些情形会得到更多的清偿，不具有合理性。 

3. 受让人责任说的证成 

讨论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的承担主体问题，首先须厘清出资未届期的股东出资义务的

 

 

2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 01 民终 3970 号民事判决书。 
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 51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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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出资义务兼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性质。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定性是公司得以成就法人独立人格

的基础，由股东出资构成的公司资本在公司存在及运营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公

司得以运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要件[8]。公司的责任财产来源于股东的出

资，如果除去这一点，公司无法成立，也丧失了成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基本条件。另外从公司团体人格的

形成来看，首先要实现股东出资财产的集合，在此基础上通过目的化和组织化的过程，汇聚货币、物质、

知识、劳动等社会资源，由此形成股东、经营者、职工等不同特质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9]。因

此，公司的形成来看，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从出资义务的形成过程来看，公司成立之初，股东的

出资义务来源于设立人之间的设立协议，是意思自治的结果，此时出资义务尚属于约定之债，但公司一

旦登记成立，当资本被注册或者股东认购的出资额被登记或记载后，股东的出资义务即转变为法定义务

或强制义务，转换的合理依据在于注册资本应有的公示效力[10]。 
股东出资义务也具有约定性。一方面，股东出资义务最开始来自于发起人一起签署的设立协议，或

是增资股东签订的增资协议；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在出资种类、出资估值、

出资期限、出资比例等方方面面，公司法越来越放弃强制性统一要求，转而让股东们自行约定。例如公

司的注册资本由资本实缴制转为资本认缴制，股东可以就出资义务的数额、标的、期限等内容自由约定，

最低注册资本降低到现在可以设立 1 元公司等。另一方面，注册资本被登记或记载后，公司股东会仍可

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股东出资期限的展期或提前，这都大大扩

大了股东对出资义务自治的范畴，体现了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 
在出资义务兼具法定性和约定性的前提下，关于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出资义务的法律性质有两类观

点：一类是突出出资义务的法定性，认为出资义务属于股东对公司的强制性义务，不能随股权转让而移

转；另一类是突出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认为出资义务是一项债务，通过意思自治认缴出资，股东成为出

资关系中的债务人，公司成为出资关系中的债权人，出资义务可以随股权转让而概括转移。其实，两类

观点背后的实质是股东利益与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权衡。强调出资义务的法定性，认为转让人的出资义

务不能因股权转移而被豁免，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的资本充实，避免发生因股权转让而导致出资义务无

法履行的情况，也进一步保证了债权人的债权安全。而认为出资义务是一项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负有期限

利益的债务，对于转让未届期的股权的股东，其本身享有期限利益，并没有违约行为，股东的出资义务

粘合在公司的股权上，根据债务承担的一般原理，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只要得到出资义务的债权人——公

司的同意，出资义务就转移到受让人手上，转让人(原股东)也就从公司里解套出来了，有利于股东的权益

保护。 
那么在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两方利益之间如何权衡呢？笔者认为更应该保护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

采受让人责任说。首先，若认为股东的出资义务无法因股权转移而豁免，导致股东一旦设立公司，除完

全履行出资义务外永远无法从公司中脱离出去，这与资本认缴制相去甚远，会大大减弱国内外投资者的

投资热情，限制股权的流动性，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其次，从保护公司利益的角度来看，债务承担必

须经过作为债权人的公司的同意，公司对转让人能否免除债务具有决定权，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是否同意

未届期出资义务的移转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至于何为“公司的同意”，下文会予以讨论；最后，从债权

人保护的角度来看，很多情形中债权人之所以与公司达成交易，并非在于对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东的信赖，

很多债权人在交易前可能都不会查看公司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即使明知相对方是 1 元公司，债权人基于

自身需要也会与该公司进行商业往来；另外，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概括转移到受让人身上，受让人仍须

承担未届期股权的出资义务，股权转让并未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在交易安全层面未损及第三人的利益，

债权人的特定股东信赖落空并没有法律依据[1]，债权人的利益仍然能得到保护。 
只是在例外情形下，当转让人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出资义务，受让人的责任财产明显少于转让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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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权人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请求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

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时，无法得到同股权转让前同样的赔偿

数额，从而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面对这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采取

了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方式来保护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并未限制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

条件，此种方式同样会让股东永远困于公司之中，无法解套。笔者认为，采受让人责任说的同时，可通

过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增设程序性的配套制度来解决转让人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出资义务的问题。因此，未

届期股权的出资义务可随着股权转让而概括转移，股权转让经过公司同意后，该出资义务即由受让人来

承担。 

4. 受让人责任说的配套制度建设 

回到受让人责任说，未届期出资义务可随着股权让与而概括转移，转让人退出出资关系，由受让人承

担未届期的出资义务。根据民法债务承担的一般原理，免责的债务承担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在出资关

系中，公司即为股东的债权人，那么何为“公司的同意”？有学者认为，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需经过半数

以上的股东同意，股东会的决议本身即为公司之意思，股东会有机会否决股权转让进而阻却未届期出资义

务的概括转移，因此无须专门依据合同法赋予有限公司同意权，同意股权转让应被推定为同意出资义务的

转移。而且公司未就是否同意转移出资义务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但协助办理了名册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等

行为，则可视为公司以其行为作出了默示“同意”的意思表示[6]。有学者则认为公司资本的安全直接关系

到公司的持续经营，瑕疵股权转让的同意权应属于公司董事会而非股东会，这也能避免大股东利用其持股

优势损害债权人利益[4]。笔者认为，在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出资义务的承担问题上，出资义务关乎到公司

的资本安全，直接关系到股东的利益，只有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的股东会才应当具有同

意权，另外，结合《公司法》第 71 条第 2 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

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中，证明“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主要就是股东(大)会决议 4。但股权对外转

让中，“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这相当于给股权对外转让的

“同意权”上赋予了强制购买股权上，因此，股权对外转让的“同意”应区别于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

资义务的转移的“同意”，后者的转移应当经股东(大)会过半数同意后，才视为公司同意，同意后该出资

义务即转让给受让人，而股东(大)会此时并不需要购买该股东的股权，但不同意必须要有合理的理由。也

就是说，在股东(大)会因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会有损公司利益而不同意股东转让该股权，也无人愿意购

买该部分股权时，该出资未届期股权对外转让有效，但出资未届期的股权对应的出资义务不发生转移。 
受让人责任说的一大弊端是转让人可能通过转让未届期股权给“乡下穷亲戚”以逃避出资义务，损

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该出资义务的转移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因此公司的利益完全可以通过“同

意权”来得到保护；对于债权人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适用恶意串通、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来达到

目的，但运用民法规则在实践中对法官的解释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可能会因此产生各式各样的判决结果。

而通过增设程序性规定则可以很好的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例如当申请大量未到期认缴出资对应的股

权转让变更登记时，公司登记机关应当给予必要的风险提示，并要求变更登记申请人提供受让人的资信

证明，同时要求公司在合理期间内通知已知债权人[11]。债权人收到通知后可申请查询受让人的资信证明，

若其责任财产明显低于转让人的责任财产并有可能损害自己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提供担保

或提前履行，以此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一次审议

稿)》第 89 条第 1 款采受让人责任说的基础上，增设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和相应的通知程序，给债权人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

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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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提示，以采取措施避免债权人利益受损。 

5. 结语 

出资未届期的股权转让后的出资义务的承担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观点

不一的判决结果。目前，《公司法》正处在修订之际，十分有必要在此次修改中解决这一大问题。《公

司法》的两次审议稿对该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回到一次审议稿的规定，明确由受让人承

担出资义务，同时在此基础上增设出资未届期之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规定，使得公司债权人及时了解公司

的股权变动情况，能及时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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